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會經費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七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大學法 33 條，並依據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八

章、「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第九條、「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日

間部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八章第 39 條規定，並秉持讓學生自治性組織

的運作更加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運作， 以昭公信，特訂定臺北城

市科技大學學生會經費使用辦法。 

第二條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經費編列、審議及執行，依

本辦法之規定；本會各機構 依施政計劃初步估計之收支，稱概算；概

算經本會各機構之總務部彙整後提出，未經立法程序者，稱預算案；經

立法程序審議通過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 

第三條 

本會各機構之學期決算經本會各機構之總務部門彙整後提出，未經立法

程序者，稱決算案；經立法程序審議通過而公布者，稱法定決算。 

第四條 

本辦法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之規定，得以向會員收取會費，會員亦可

依據本辦法之規定申請退費。 

 

第二章 收退費辦法 

第五條 

學生活動費收取及使用須經過學生議會審議通過，經費申請與核銷依本

會預算、決算辦法實行並定期公佈。 

第六條 

學生活動費收取對象為具有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籍者，採取自由

繳納收取一學年度會費新臺幣六佰元整。額度如有調整須經學生議會審

議，議會通過後於次一學年度實施。 

第七條 

本會各項活動需額外收取之門票、報名費等費用，需經當屆學生議會議

決後，本會舉辦之各活動始得執行收取。如須變更，應由學生議會議決

通過後變更之。 

第八條 

本會各機構舉辦之活動，經廠商贊助及捐助款，應公開透明化，並列入 

本會各機構歲入項目。  



第九條 

    本會各機構舉辦之全校性活動，除門票、報名費外，得酌收保證金，不 

得再以任何名目向會員收取費用，並明定保證金退還規則。  

第十條 

凡本會會員皆擁有退費之權益，而辦理退費成功後，即失去原本擁有之

權益。  

第十一條 

學生會員辦理退費者，須於辦理休退、學時，填寫退費申請表及檢附休
退學證明，至學生會辦公室申請退費，並由學生會定期辦理轉帳退費。 

第十二條 

依照會費繳款單之退費流程辦理。退費限本人或直屬親人親自辦理，申

請者需填寫「學生活動費退費申請表」且依照公佈之流程申請。除有不

可抗拒之因素得由委託人辦理，其被委託人請附上代領委託書。 

第三章 預算辦法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全體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之經費。  

三、其他收入。  

所得之收入與使用均應向學生議會報告並公佈之。 

第十四條 

學生活動費預算編列方式如下：  

一、本會各機構之概算由各機構之財務部彙編成預算案，於六月三 

十日前交予學生議會審議。  

二、學年度預算需包含學生會預算、學生議會預算、預備金，四項科

目，並交於本會學生行政中心彙整。  

  三、預備金須編列在本會帳戶內，以做為緊急之用。 

第十五條 

一、本會各機構預算案依據本要點第十八條規定，提交學生議會大會，

經當次大會出席議員三讀通過，始能執行。 

二、學生議會審議總預算之會期，得請學生會各部部門與相關人員等

列席並適時提供說明。 

三、各部門應提供下列資料給總務部匯集後送至學生議會審核。 

  （一）前一學年同期之預算。 

  （二）會計科目表。  

四、本會學生議會應於收到本會各機構之概算書後兩週內審議完畢。 

第十六條 

一、 本會各機構執行預算時，應以科目為單位，可流用，流出流入上 

限 15%。  



二、各機構執行預算時，得支用預備金。經欲申請之機構首長同意後，

附上申請報告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呈請學生議會召開大會議決，

通過後方可執行。 

三、學年度未執行完畢之預算(含活動收入與捐贈)為歲計盈餘結入緊急   

  預備金註 1。 

四、 活動完畢後需編製活動成果報告書於學期結算會議提交學生議會   

  審議(副本學生評議會)。  

五、對於預算使用情形，可視情況由學生議會要求學生會安排會期提出  

  報告。  

六、若遇有債務未清或契約責任部分，可依學生會決議，將之轉入下一  

  學期的「上一學期應付款項」中；學期結束，各部門應收款部分尚  

  未收到者，可將之編列為下學期之預算。 註 1：為歷年總預算之結  

  餘。 

第十七條 

各部處有下列情形者，得請求提出追加預算；並於學年預備金支應，若

不足支應需動支緊急預備金，且經由經費委員會審議，課服組組長同意

後方可實施。 

一、依自治規章增加業務致增加經費時。 

二、依自治規章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致法定預算不足時。 

第十八條 

追加預算之編擬、審議及執行，均準用本法預算案之規定。 

                第四章 決算辦法 

第十九條 

一、各機構法定預算之決算，由各機構之總務部門彙編成決算案，經各

機構最高首長簽核後， 於每學年末交於本會學生議會審議。 

二、學年決算需包含學生會決算及結餘款、學生議會決算及結餘款、預 
備金結餘款，四項科目，並交於本會總務長彙整。  

第二十條 
一、 決算所用之單位名稱、會計科目和種類及其記載之金額，依法定 

預算書所列為主。 

二、 如其收入為該預算期間所為列者，應按收入性質另訂科目，依其 

種類列入其決算。  

三、 本會各機構編造單位決算時，應按其事實編制執行預算之各表，

並附相關之會計報告、執行預算經過以及執行工作計畫之說明。  

第二十一條 

本會各機構決算之查核、編送，應依下列會計原則： 

一、本會各機構之會計報告，應依實際發生狀況充分表達。  

二、各種會計報告表，應根據會計紀錄編造，便於查核。  



三、各種會計科目，依各種會計報告所應列入事項定之，其名稱應顯示 

其事務之性質；如其科目性質與預算、決算科目相同時，其名稱 

應與預算、決算科目之名稱一致。 

四、為便利綜合彙編及比較計算，對於事項相同或性質相同之會計科 

目，應使其一致。 

五、各種會計科目之訂定，應兼用收付實現事項。  

六、各種會計科目，應依所列入之報告，並各按其科目之性質，分類 

編號。 

第二十二條 

會計單位(本會學生議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應就各單位決算，參照本會

之會計紀錄，加具說明，編造總決算書，總決算書需呈各機構最高首長

簽核。本會各機構決算之編送程序及期限，由會計單位(本會學生議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訂之。 

第五章 決算之審核 

第二十三條 

總務長審核各單位決算後，應依下列情事編製審核報告： 

一、期入、期出是否與預算相符，如不相符，其不符之原因。 

二、期入、期出是否與本會工作計劃相適應。  

三、期出加下期保留數後與歲入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其不平衡之原因。  

四、各單位有無違法失職或不當之情事。  

五、各單位預算數超過或剩餘之分析。  

六、工作計畫已成與未成之程度。 

七、執行方法之經濟與不經濟程度。  

八、各方所擬關於期入、期出應行改善之意見。  

九、其他有關決算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議決通過，送請學生事務會議核定後公布實施；除另

有規定外，自公佈日施行，修正時亦同之。 


